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指南

序  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基础研究发展趋势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总体部署，在2008年对项目资助结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突出了以人为本，稳定支持和超前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的资助模式。调整后的三个资助系列各类项目定位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构成了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研究项目系列的目标主要以获得科研创新成果为主，并通过创新性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人才项目系列立足于提高未来科技竞争力，着眼于长远发展，关注基础研究后备人才队伍的培育、青年学者初涉独立科研的支持、欠发达地区科研人才的稳定、学术带头人及其团队培养等；环境条件项目系列主要着眼于支持科研环境与条件的改善以及增强公众对基础研究的理解。 

　　为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资助原则，使广大科学技术人员更好地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政策，自然科学基金委现发布《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以引导申请人正确选择项目类别、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自主选题，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大部分项目类别采取每年集中接收的方式受理申请。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期间共收到各类项目申请79 957项，因非注册单位申请、过期申请及缺少电子或纸质申请书等原因不予接收的申请有98项，实际接收79 859项申请，比2007年同期增加9 487项，同比增长13.48%，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仍保持最大增长幅度，同比增长25.08%。面上项目申请同比增长9.52%，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同比增长16.41%。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类别项目的申请量与2007年基本持平。数学天元青年基金项目申请增加了119项，同比增长56.67%。经初步审查后，公布不予受理的项目申请3370项，占申请总数的4.2%。在规定期限内，共收到正式提交的复审申请390项。经科学部审核，受理316项，由于手续不全等原因不予受理复审申请74项。复审结果认为原不予受理决定符合事实、予以维持的275项，认为原不予受理决定有误继续进行评审的41项，占正式受理复审申请的13.0%。因此，2008年集中接收期间共受理各类项目申请76 530项。

　　经过规定的评审程序，2008年批准资助面上项目8 924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 757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674项，重点项目425项，重大项目6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135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80项，创新研究群体28个，海外与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79项，科学仪器基础研究项目25项，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31种，科普项目9项，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35项，部分联合资助基金项目153项。各类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分析详见本《指南》相关部分的介绍。

　　《指南》主要针对2009年度集中接收期间受理的各类项目进行介绍，在前言之后，集中介绍各类项目申请须知和限项规定，希望申请人认真阅读。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按科学部顺序介绍项目的总体资助情况及优先资助范围。其中，科学部在介绍面上项目资助情况之外，还涉及本学部总体资助原则与要求以及申请注意事项；其他项目类别进行整体介绍。各类项目对申请人有特殊要求的，将在《指南》正文中加以叙述。

　　不在集中接收期间受理的其他项目，将另行在自然科学基金委门户网站（http://www.nsfc.gov.cn）及其他相关媒体上发布指南，请广大科技人员注意及时关注。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项目申请、受理、评审和管理过程中，将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规定，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突出鼓励源头创新，强调研究价值理念，支持不同学术思想的交叉与包容，严格执行回避和保密的有关规定，接受科技界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欢迎广大科技人员提出高水准的项目申请。

　

《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编辑委员会

2008年11月28日

申 请 须 知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和各类项目管理办法，自然科学基金委要求各依托单位和申请人在申请2009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遵守下列规定： 

　　一、申请书撰写要求

　　撰写申请书之前请认真阅读《条例》、《指南》、相关类别项目管理办法和有关受理申请的通知、通告等文件。凡《规定》及现行项目管理办法与《条例》和本《指南》有冲突的，以《条例》和本《指南》为准。

　　1．申请书须由申请人本人撰写，并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撰写申请书时，一定要准确选择“申请代码”、“资助类别”、“亚类说明”、“附注说明”等内容。要求“选择”的内容，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定，要求“填写”的内容，可以键入相应文字，有些项目“附注说明”需要按《指南》要求填写。特别注意：自2008年开始，自然科学基金委使用新的申请代码，申请人在撰写申请书时应当选择与申请项目研究方向或领域符合的申请代码，尽量选择到最后一级（6位或4位数字）申请代码（重点项目等特殊要求的除外）。

　　3．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必须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主要参与者中有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参加，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单位，须在申请书信息简表中填写合作单位信息并在签字盖章页上加盖合作单位公章，填写的单位名称须与公章一致。已经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的合作单位，须加盖单位注册公章，没有注册的合作单位，须加盖该法人单位公章。一般情况下，1个申请项目的合作单位不得超过2个。

　　4．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应当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包括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同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技人员的推荐。《指南》中对申请人有特殊要求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符合该要求的证明材料。

　　5．申请人为在职研究生的，只能通过其在职的聘任单位申请，同时须单独提供导师同意其申请项目并由导师签字的函件，同意函应说明申请项目与其学位论文的关系，承担项目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

　　6．脱产研究生不能作为负责人申请各类项目，其身份确认时间与当年自然科学基金接收申请的截止时间相同。

　　7．申请人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渠道或项目资助的，应当在申请材料中说明资助情况以及与本项目的关系和区别。

　　8．依托单位要对申请书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并且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

　　9．申请书中的研究起始年限一律填写2010年1月1日（特殊说明的除外）。

　　
二、申请有关类别项目的注意事项

　　（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申请人在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35周岁〔197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的〕；

　　2．已获得过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包括执行期为一年的小额探索项目以及被终止或撤销的项目），不能再次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主要参与者应以青年为主体。

　　（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依托单位须是隶属于青海省、海南省、云南省、贵州省、江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或其他公益性机构。申请人应为该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

　　（三）重点项目

　　1．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其他条件。

　　2．申请人申请重点项目时，应正确理解《指南》要求，其项目名称应根据项目自身研究内容确定，尽量避免使用领域名称。项目名称应与研究内容相符，项目的研究内容要避免覆盖整个领域范围，注意凝练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避免大而全、缺少深度的申请。

　　3．各科学部对申请重点项目的要求可能有所不同，但都在《指南》中加以说明，提醒申请人注意，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不能通过初审。

　　4．重点项目一般由1个单位承担，确有必要时，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

　　（四）重大项目

　　1．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其他条件。

　　2．重大项目只接受整体申请，不接受针对《指南》某一部分研究内容或某一个课题的申请。重大项目申请人应先组织研究队伍，分别撰写项目申请书和课题申请书，且申请人必须是其中一个课题的负责人。

　　3．每个重大项目的课题设置不超过5个，每个课题的承担单位一般为1个，最多不超过2个。一个重大项目的承担单位数合计不超过5个。

　　（五）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申请人应特别注意限项规定、有关知识产权及其他的特殊规定。

　　（七）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申请人在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5周岁〔196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的〕；

　　2．主要参与者一栏不要填写任何内容（置空）。

　　三、依托单位应严格按照《条例》、《指南》、有关申请的通知通告及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类相关的管理办法和规定等文件要求，组织本单位的申报工作。杜绝同一人以不同依托单位同时申请项目，对于有多个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其承担和申请项目总数（包括参加）仍要遵守自然科学基金的限项规定。

　　四、依托单位如果允许非本单位科学技术人员在本单位申请项目，应当承担《条例》中有关依托单位的相关责任，对该申请人的资格和信誉负责，同时要求在申请书中的个人简历部分详细介绍申请人申请当时的在就职单位的职位和工作情况。

　　五、有关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限项规定附后。

　　六、按《条例》规定，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将不予受理：

　　1．申请人不符合《条例》规定条件的；

　　2．申请材料不符合本《指南》要求的；

　　3．申请人申请基金项目超过限项规定数量的。

　

限 项 规 定
1.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者（包括主要参与者）申请和承担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联合资助基金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的项数以及其他按照面上项目或重点项目管理的专项项目的项数累计限为3项〔在研项目执行期限12个月以下（含12个月）及特殊说明的除外〕。以上类别在研项目累计达到3项的具有高级职称的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以上各类项目。 

　　2. 申请人同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申请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及计入面上项目限项范围的其他各类项目合计限为1项。

　　3．在研重大或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的主持人、课题负责人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主要参与者不得申请或参加申请新的同类项目，也不能因申请新项目而退出在研项目。

　　4.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国际合作与交流类项目、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数学天元基金、项目执行期小于等于12个月的委主任基金和科学部主任基金以及特殊说明的专项项目等，不列入限项范围。

　　5. 具有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技人员，申请或承担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合计限为1项。

　　6. 在列入限项范围的项目类别中，除总数限3项之外，面上项目及计入面上项目限项范围的项目合计限为2项，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重点、重大项目和“十五”期间启动的重大研究计划中重点项目合计限为1项，“十一五”期间启动的重大研究计划限为1项，其他项目按照《指南》的规定进行限项。具体项目类别的限项申请规定见后面的一览表。

项目类别及限项规定一览表
	项目类别
	是否限项申请
	限项规定说明

	面上项目
	是
	计入总数，本类型限2项，同年只能申请1项

	重点项目或重大项目
	是
	计入总数，本类型合计限1项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十一五期间启动的）
	是
	计入总数，本类型限1项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十五期间启动的）
	是
	计入总数，分别计入面上、重点限项范围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是
	计入总数，本类型限1次，并计入面上项目限项范围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是
	计入总数，并计入面上项目限项范围

	NSAF联合基金
	是
	分别计入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天文联合基金
	是
	计入总数，本类型限1项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是
	分别计入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NSFC-广东联合基金
	是
	计入总数，本类型可主持1项或参加2项。

	NSFC-云南联合基金
	是
	计入总数，本类型限1项。

	钢铁研究联合基金
	是
	分别计入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NSFC-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资助项目
	是
	分别计入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地区科学基金联合资助项目
	是
	计入面上项目限项范围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与多年期国际合作项目
	是
	不计入总数，本类型限1项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否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
	是
	计入重点项目限项范围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否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否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否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否
	 

	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
	否
	 

	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否
	 


面 上 项 目
面上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体系中的主要部分，其定位是全面均衡布局，瞄准科学前沿，促进学科发展，激励原始创新。 

　　面上项目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由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力图通过研究得到新的发现或取得重要进展。鼓励开展具有前瞻性、勇于创新的探索性研究工作；注重保护非共识项目，支持探索性较强、风险性较大的创新研究。

　　200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共资助8 924项，资助经费288 647.4万元，平均资助强度32.35万元/项，比去年增加了2.86万元/项；平均资助率18.1%，比去年增加了0.97%。2009年度面上项目将继续控制资助规模，平均资助强度基本与2008年持平。请申请人参照相应科学部的资助强度实事求是地做好项目申请的经费预算。

　　面上项目申请人应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发展现状与动态，能领导一个研究组开展创新研究工作，依托单位应具备必要的实验研究条件。申请的项目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理论依据充分，学术思想新颖，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案可行。资助研究期限一般为3年，按面上项目撰写提纲撰写申请。

　　各科学部在介绍面上项目资助策略的同时，也涉及科学部的总体状况。

2008年度面上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资助率
（%）

	
	
	项数
	金额
	资助金额占全委比例（%）
	单项平均
资助金额
	

	合计
	49 310
	8 924
	288 647.4
	100
	32.35
	18.10

	数理科学部
	3 297
	926
	31 690
	10.98
	34.22
	28.09

	化学科学部
	4 669
	1 001
	32 061
	11.11
	32.03
	21.44

	生命科学部
	21 448
	3 471
	103 127
	35.73
	29.71
	16.18

	地球科学部
	3 413
	860
	37 393
	12.95
	43.48
	25.20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8 362
	1 321
	45 833
	15.88
	34.70
	15.80

	信息科学部
	5 263
	957
	29 453
	10.20
	30.78
	18.18

	管理科学部
	2 858
	388
	9 090.4
	3.15
	23.43
	13.58


　
重 点 项 目

重点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另一个重要类型，其定位是在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发展领域，通过指南引导，更集中地瞄准国际前沿，整合创新资源，孕育重点突破。重点项目主要支持科技工作者结合国家需求，针对我国已有较好基础和积累的重要研究领域、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领域或新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工作。

　　为实现重点突破的目标，重点项目进一步强调有限目标、有限规模和重点突出的原则，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强调利用现有重点科学基地的条件。重点项目基本上按照五年规划进行整体布局，每年确定受理申请的研究领域、发布指南引导申请。研究期限一般为4年。申请重点项目的基本要求，请参照前面的申请须知和限项规定相关部分，重点项目申请书要按照重点项目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代码1须选择《指南》中的指定申请代码（每个研究领域后面括号内的字母和数字，特殊说明的除外）。

　　200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受理申请1 875项，批准资助425项，资助经费77 973万元，平均资助强度183.47万元/项。2009年度重点项目将按照“十一五”规划的部署，拟资助重点项目406项左右，资助总经费约75 000万元，平均资助强度基本与2008年持平。

2008年度重点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资助率
（%）

	
	
	项数
	金额
	资助金额占全委比例（%）
	单项平均
资助金额
	

	合  计
	1 875
	425
	77 973
	100
	183.47
	22.67

	数理科学部
	158
	54
	10 808
	13.86
	200.15
	34.18

	化学科学部
	174
	51
	10 213
	13.10
	200.25
	29.31

	生命科学部
	714
	121
	21 042
	26.99
	173.9
	16.95

	地球科学部
	323
	62
	10 250
	13.15
	165.32
	19.20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291
	76
	14 930
	19.15
	196.45
	26.12

	信息科学部
	139
	45
	9 000
	11.54
	200
	32.37

	管理科学部
	76
	16
	1 730
	2.22
	108.13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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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2/01.htm" 数理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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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2/02.htm" 化学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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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2/03.htm" 生命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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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2/04.htm" 地球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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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2/05.htm"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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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2/06.htm" 信息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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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2/07.htm" 管理科学部
	


重 大 项 目

重大项目的定位是面向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发展的重大需求，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科学问题，汇集创新力量，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学科交叉研究，充分发挥导向和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

　　重大项目采取统一规划、分批立项的方式，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发展领域，在深入研讨和广泛征求科学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重大项目立项领域。侧重支持在科学基金长期资助基础上产生的“生长点”，期望通过较高强度的支持，在解决关键科学问题方面取得较大突破。

　　“十一五”期间重大项目只接受整体申请，要分别撰写项目申请书和课题申请书，不接受针对《指南》某一部分研究内容或一个课题的申请。项目整体申请课题设置不超过5个，每个课题一般由1个单位承担，最多不超过2个，项目承担单位数合计原则上不超过5个；项目的主持人必须是其中1个课题的负责人。

　　申请书的资助类别选择重大项目，亚类说明选择“项目申请书”或“课题申请书”，附注说明选择相应的重大项目立项领域，申请书正文按重大项目正文撰写提纲撰写。

　　2009年度再次公布“十一五”期间3个重大项目指南，申请人应注意按照指南的要求，凝练具有基础性和前瞻性的关键科学问题；科学目标明确、集中，学科交叉性强；国内具备较好的研究工作积累和研究条件，研究队伍具有一定规模，有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资助强度为1 000万元/项，研究期限为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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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3/01.htm" 信息处理中的关键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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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3/02.htm" 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材料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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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3/03.htm" 辐射探测技术中的量子效应及机理研究


重 大 研 究 计 划 项 目

重大研究计划遵循“有限目标、稳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发展”的总体思路，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前瞻性的重大科学前沿两种类型的核心基础科学问题，结合我国具有基础和优势的领域进行重点部署，凝聚优势力量，形成具有相对统一目标或方向的项目群，并加强关键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和集成，以实现若干重点领域和重要方向的跨越发展。

　　重大研究计划实行决策、执行与评估相对分离，专家学术指导与项目资助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强调顶层设计的目标导向与科学家自由探索相结合，遴选新项目与整合集成在研项目相结合，并注意与国家其他重大科技计划的协调与衔接。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应体现学科交叉研究特征，强调对解决重大研究计划核心科学问题及实现总体目标的贡献。重大研究计划分为“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和“集成项目”三类。“培育项目”研究期限为3年，“重点支持项目”和“集成项目”的研究期限为4年，申请书正文按重大研究计划撰写提纲撰写。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资助强度不低于50万元/项。申请经费额度低于50万元/项的项目，应根据实际研究经费需要申请面上或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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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4/01.htm" 近空间飞行器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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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4/02.htm" 基于化学小分子探针的信号转导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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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4/03.htm" 植物激素作用的分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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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4/04.htm" 华北克拉通破坏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旨在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该基金资助全职在中国内地工作的优秀华人青年学者进行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工作。本基金所指的中国内地，系指我国除港、澳、台地区之外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一、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应具备的条件
　　（1）具有良好的学风和科学道德；

　　（2）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5周岁；

　　（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

　　（4）正式受聘于依托单位，依托单位应当是申请人固定且唯一的聘用单位；

　　（5）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应当在九个月以上；

　　（6）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国内外同行承认的突出的创新性成绩或创造性科技成果，或对本学科领域或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或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 

　　（7）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具有创新性构思，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重要的科学意义，属国际前沿且为国内所急需，可带动相关领域的发展或人才培养； 

　　（8）依托单位具有从事研究所必需的支撑条件，申请人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本项基金资助的研究工作。

　　二、注意事项
　　（1）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注重考察申请者本人的学术水平及创新潜力，为保证公平竞争，撰写申请书时均不填写主要参与者；

　　（2）在申请书摘要部分，应填写“主要学术成绩”；

　　（3）该基金为人才类基金，项目名称栏目亦应填写“研究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4）申请书附件部分关于论文被收录与引用情况仅需提供统计表。

　　三、申请与报送
　　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使用通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按照“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书正文撰写提纲”的要求，输入准确信息、撰写申请书并提交相关附件材料；依托单位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对申请人严格按照规定条件择优推荐，并签署推荐意见；依托单位经对申请书认真审核并对申请人全职聘用情况进行核实后，按照《通告》的要求报送自然科学基金委。

　　2009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计划资助180人，资助期限为4年，资助经费200万元/人（数学和管理科学140万元/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起步基金，其定位是稳定青年队伍，培育后继人才，扶持独立科研，激励创新思维，不断增强青年人才勇于创新和开展协同研究的能力，促进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评审和管理机制与面上项目基本相同。申请人应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以青年为主体。研究期限一般为3年。申请此类项目须按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请申请人参照面上项目的各科学部及学科的领域资助范围自由选题。 

　　2008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资助4 757项，资助经费93 994.20万元，申请数和资助项数比去年均有较大幅增加。平均资助强度19.76万元/项，比去年增加1.25万元/项，平均资助率22.51%，比去年提高2.77%。2009年度青年科学基金将继续控制资助强度（平均20万元/项），预计资助率与2008年基本持平。

2008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资助率
(%)

	
	
	项数
	金额
	资助金额占全委比例(%)
	单项平均
资助金额
	

	合  计
	21 134
	4 757
	93 994.2
	100
	19.76
	22.51

	数理科学部
	1 545
	483
	9 664
	10.28
	20.01
	31.26

	化学科学部
	2 146
	530
	9 763
	10.39
	18.42
	24.70

	生命科学部
	7 864
	1 560
	31 223
	33.22
	20.01
	19.84

	地球科学部
	1 876
	552
	11 033
	11.74
	19.99
	29.42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3 582
	887
	18 044
	19.20
	20.34
	24.76

	信息科学部
	2 936
	553
	11 058
	11.76
	20
	18.84

	管理科学部
	1 185
	192
	3 209.2
	3.41
	16.71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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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6/01.htm" 数理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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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6/02.htm" 化学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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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6/03.htm" 生命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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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6/04.htm" 地球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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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6/05.htm"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image: image20.png]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6/06.htm" 信息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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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设立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目的是加强对部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科学研究基础薄弱地区科技工作者的支持，现面向的地区有：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广西、海南、贵州、江西、云南等10个省、自治区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定位是稳定和培养在欠发达地区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扶植和凝聚优秀人才，支持他们潜心探索，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科技协调发展服务。其特点是在面上项目管理模式的基础上，配合国家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与合作，促进区域基础研究人才的稳定和成长。研究期限一般为3年。申请此类项目须按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请申请人参照面上项目的各科学部及学科的领域资助范围自由选题。 

　　2008年度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674项，资助经费16 990万元，平均资助强度25.18万元/项，比去年增加6.94万元/项；资助率20.17%，比去年提高0.70%。2009年度地区科学基金资助强度与资助率将基本与2008年持平。

2008年度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申请项数
	批准资助
	资助率
（%）

	
	
	项数
	金额
	资助金额占全委比例(%)
	单项平均资助金额
	

	合  计
	3 342
	674
	16 973.5
	100
	25.18
	20.17

	数理科学部
	154
	35
	887
	5.23
	25.34
	22.73

	化学科学部
	289
	60
	1 461
	8.61
	24.35
	20.76

	生命科学部
	2 064
	393
	9 927
	58.49
	25.26
	19.04

	地球科学部
	167
	54
	1 343
	7.91
	24.87
	32.34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326
	72
	1 864
	10.98
	25.89
	22.09

	信息科学部
	197
	37
	930
	5.48
	25.14
	18.78

	管理科学部
	145
	23
	561.5
	3.31
	24.41
	15.86


	[image: image22.png]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7/01.htm" 数理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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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7/03.htm" 生命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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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7/04.htm" 地球科学部

	[image: image26.png]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07/05.htm"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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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为稳定地支持基础科学的前沿研究，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和群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国内以优秀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中青年科学家为骨干的研究群体，围绕某一重要研究方向在国内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参加评审和遴选的候选创新研究群体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国科协及自然科学基金委推荐产生。

　　被推荐的群体须提交申请书及附件材料。使用通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按照“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正文撰写提纲”的要求，输入准确信息。依托单位对申请书审核并签署推荐意见后，将纸质申请书和附件材料一式两份报送自然科学基金委。

2009年度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计划资助群体28个左右，资助期限为3年，资助经费500万元/项（数学和管理科学350万元/项）。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为充分发挥海外及港澳地区科技资源优势，吸引海外及港澳优秀人才为国（内地）服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该基金资助海外及港澳50岁以下华人学者与国内（内地）合作者开展高水平的合作研究。

　　一、申请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应具备的条件
　　（1）具有良好学风和科学道德；

　　（2）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50周岁；

　　（3）具有所在国（或所在地）相当于副教授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

　　（4）在海外或港澳从事科学研究，并独立主持实验室或重要的研究项目；

　　（5）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合作研究工作的时间应当在两个月以上；

　　（6）已取得国际同行承认的创新性学术成就或突出的创造性科技成果；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属国际前沿；在中国内地有合作者且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

　　（7）申请人应当落实依托单位，并与其签订合作研究协议书（简称协议书），协议书中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① 合作研究的课题名称以及研究方向、预期目标等；

　　② 依托单位应当提供合作研究项目实施所必需的主要实验设备以及人力、物力等条件；

　　③ 申请人应当承诺资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的工作时间为两个月以上。

　　二、资助模式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采取2+4的资助模式，即对于获得该项基金资助的项目，先给予20万元/2年（10万元/年）资助，2年期结束时进行评估。对其中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确实与合作者开展实质性合作并有明显发展潜力的项目，经申请、答辩、评审等程序，按照不超过先期资助总数的25%的比例给予80-120万元/4年的延续资助。

　　三、注意事项
　　（1）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注重考察的是申请人学术水平及与合作者的合作基础。

　　（2）申请人在申请该项基金之前首先须落实在国内（内地）的合作者及依托单位，并与其签订合作研究协议书。

　　（3）合作者信息填写在主要参与者栏目的第一行。

　　（4）申请人供职单位及专业技术职务用英文填写。

　　（5）申请人或合作者同期只能申请一项且无该类（包括原海外及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与“两个基地”项目）在研项目。

　　（6）申请人应当对任职及承担项目情况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四、申请与报送
　　申请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使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按照“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申请书正文撰写提纲”的要求，输入准确信息、撰写申请书并提交相关附件材料；通过依托单位提出申请。

　　依托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对申请者及合作者严格按照规定条件审核并签署意见，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在电子信息确认后，将电子版申请书发送到自然科学基金委，纸质申请书和附件材料(包括协议书)一份报送自然科学基金委。

　　2009年度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计划资助80人，资助期限为2年，资助经费20万元。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2009年，拟批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人才培养项目7项，教师培训14项。

　　一、特殊学科点人才培养项目
　　特殊学科点是指基础性强、具有长远的社会效益、对科学基金依赖性高、需要国家持续支持的某些学科点。包括冰川学与冻土学、地质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动物分类学、昆虫分类学和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等已经获得人才培养基金专项资助的特殊学科点。项目重点支持特殊学科点的能力建设，以拓展其取得的研究成果，稳定、优化和培养特殊和濒危学科人才队伍，增强对社会的服务能力。资助经费主要应用于学科带头人和后备人才培养所需的科研业务费。

　　资助项目数：拟资助7项。

　　资助强度：每项约210万元。

　　项目期限：3年

　　二、师资培训项目
　　在“十五”基础上，继续支持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工作，通过基础课程研讨班、培训班等方式提高骨干教师学术及教学水平。鼓励面向西部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师资培训，加大辐射效应。 

　　项目内容：数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基础（中）医（药）学与心理学的基础课、实验课以及地学和生物学的野外实践的青年骨干教师的培训、交流和研讨。

　　项目要求：项目申请须与相关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商议，项目结束后提交教师培训总结。

　　项目数量：拟资助14项。

　　资助强度：每项约10万元/年。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2009年，科学基金国际合作资助工作将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科学基金战略定位，贯彻落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围绕科学基金的中心任务，继续鼓励科学基金项目承担者开展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着力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的部署，科学基金国际合作将坚持以交流型合作为基础，以实质性合作研究为重点，以充分吸纳和利用海外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扎实推进战略型合作。2009年，科学基金国际合作资助工作将稳步推进与美国在更多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深化与德国、英国、法国以及欧盟的合作，巩固与俄罗斯的合作，继续强化与日本、韩国以及国际科学研究组织的合作，开拓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为此，2009年度科学基金国际合作资助将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继续加强和完善实质性合作研究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引导科研人员充分吸纳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2）充分发挥双（多）边协议渠道的重要作用，继续加强与境外基金组织的战略型合作，在更高层次上筹划和组织实质性、高水平的合作研究项目； 

　　（3）实施卓越管理，进一步完善管理办法，规范审批流程，严格执行预算制，提高管理和资助效益，为广大科技人员营造开展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良好环境；

　　（4）继续做好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和国际学术会议（包括协议内）项目的资助工作。

　　关于各类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的具体申请要求及相关项目的管理办法、国际合作局的主要职责、组织机构分工、协议概况、协议名录等，请查阅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

　　2009年，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受理仍在科学基金项目统一受理期间进行。除特殊说明之外，其他类型的非集中受理的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请避开集中接受期间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国外科学基金组织和科研机构共同设立合作研究项目的申请指南将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上随时发布，公开征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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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1/01.htm"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类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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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1/02.htm" 国别（地区）合作与交流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经费设立联合基金，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共同资助若干特定领域和方向的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面向国家需求和科学重点发展方向，吸引全国范围内科研人员在相关鼓励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工作，从而解决关键科学问题，促进产学研合作，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企业）或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2009年度发布项目指南的联合基金包括NSAF联合基金、天文联合基金、民航联合研究基金、NSFC-广东联合基金、NSFC-云南联合基金、钢铁联合研究基金和NSFC-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资助项目等。另外，还有部分与相关省（自治区）科技厅共同确定的地区联合资助项目。

　　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的组成部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指南引导申请。联合基金面向全国，按照自然科学基金运行机制和相关管理规定遴选优秀项目予以资助及管理。联合基金项目形成的有关论文、专著、研究报告、软件、专利及鉴定、获奖、成果报道等，须注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资助方名称）联合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或作有关说明。申请此类项目须按项目相关类型（如面上项目或重点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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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2/01.htm" NSAF联合基金

	[image: image32.png]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2/02.htm" 天文联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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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2/03.htm"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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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2/04.htm" NSFC－广东联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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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2/05.htm" NSFC－云南联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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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2/06.htm"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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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2/07.htm" NSFC－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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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2/08.htm" 地区联合资助项目


专 项 项 目

专项项目是自然科学基金会为专门支持或加强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而设立的专款资助项目，目前包括数学天元基金和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等，其中数学天元基金项目不参加各类项目的限项检索，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计入重点项目的限项范围。希望引起申请者的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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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3/01.htm" 数学天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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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09xmzn/13/02.htm"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


